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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全体董事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字）： 

 

 

                                                                      

王社平                   郭世昌                    于明德 

 

 

 

                                                                      

 石少侠                  陈金城                    杨胜利  

 

 

                                                                      

刘文富                   魏青杰                    杨海静 

 

 

                                                   

刘桂同                   魏 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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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情况报告书 

2 

重要提示 

1、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数量：350,000,000 股  

发行价格：8.53 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2,985,500,000.00 元  

募集资金净额：2,966,433,444.62 元 

2、投资者认购的数量和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 
配售数量 

（万股） 

限售期 

（月） 

1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5,000 36 

合   计 35,000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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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发行人/本公司/公司/华北

制药 
指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华药集团 指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人之控股股东 

冀中能源集团 指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人控股股东之控股股东 

河北省国资委/实际控制

人 
指河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上海证券交易所 

长城证券/保荐机构/保荐

人/主承销商 
指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律师 指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 指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本

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华北制药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向冀中能源集团发行 3.5 亿

A 股股票 

国际贸易公司 指华北制药集团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发行人的控股子公司 

神草公司 指华北制药（河北）神草有限公司，发行人的控股子公司 

财务公司 指冀中能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华盈公司 
指华北制药华盈有限公司，华药集团的控股子公司，也是发行人

参股企业 

金坦股份 指华北制药金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华药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南方公司 指深圳华药南方制药有限公司，华药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华栾公司 指华北制药集团华栾有限公司，华药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综合实业公司 指华北制药集团综合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华药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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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诺公司 指华北制药集团爱诺有限公司，华药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宏信开发公司 
指华北制药集团宏信国际商务开发有限公司，华药集团的控股子

公司 

动物保健品公司 
指华北制药集团动物保健品有限责任公司，华药集团的控股子公

司 

嘉华化工 指华北制药集团嘉华化工有限公司，华药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维灵公司 指华北制药集团维灵保健品有限公司，华药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规划设计院 指华北制药集团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华药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劳务公司 指华北制药集团劳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华药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华药大药房 指华北制药集团大药房有限公司，华药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环保研究所 指华北制药集团环境保护研究所，华药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健康驿站公司 指华北制药集团健康驿站有限责任公司，华药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华博工程 指河北华博工程建设监理公司，华药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股东大会 指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公司章程》 指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元 指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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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履行了以下程序：  

1、2011年10月21日，发行人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2、2011年11月9日，发行人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3、2012年6月8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了发行人本次发行方案；  

4、2012年8月1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 1021号文《关

于核准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了发行人本次发行； 

5、2012年10月14日，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天运[2012]验

字第90036号《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资金总额验证报告》，

募集资金人民币2,985,500,000.00元已汇入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华北制药非

公开发行股票开设的专项账户；  

6、2012年10月15日，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次发行进行了验资，

并出具了中天运[2012]验字第90037号《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截至

2012年10月11日止，华北制药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985,500,000.00元，扣除发

行费用19,066,555.38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966,433,444.62元，其中

增加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350,000,000.00元，超额部分增加资本公积

2,616,433,444.62元。 

二、本次发行概况 

1、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 

2、股票面值：1元。 

3、发行数量：350,000,000股。 

4、发行价格：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公告日（2011年10月24日），发行底价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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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均价的90%（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即

8.53元/股。本次发行日（2012年10月10日）前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均价为6.03

元/股（发行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发行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

额/发行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为8.53元/股，为发行底价的100%、发行日前20个交易

日均价的141.46%和发行日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的138.47%。 

5、募集资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2,985,5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19,066,555.38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2,966,433,444.62 元。  

6、发行费用：本次发行费用总计为 19,066,555.38 元，其中包括承销保荐费、

律师费、会计师费、结算登记费用、信息披露费用。 

7、发行对象的配售的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为冀中能源集团，冀中能源集团

以现金认购350,000,000股。 

三、本次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一）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681,672.28 万元 

住 所：河北省邢台市中兴西大街191号 

法定代表人：王社平 

经营范围：能源行业投资；批发、零售业（涉及行政许可的，须取得许可证

后方可从事经营）、焦炭销售、设备租赁、各类商品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和

禁止经营的商品除外）；以下范围仅限分支机构经营：煤炭开采、洗选和销售、

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及供应、建筑业、仓储业、煤炭科研、设计和矿井建设、

其他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生产与销售、服务业、住宿、餐饮；国有资产

经营。 

（二）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交易或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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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限售期的截止日为：2015 年 10 月 17 日。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冀中能源集团通过全资子公司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华北制药 28,677.07 万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27.88%，间接控制华北制药，为

公司控股股东之控股股东。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一期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

易安排的说明  

1、经常性关联交易 

（1）公司向冀中能源集团及关联方销售货物发生的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2012 年 1-6 月 2011 年度 

维灵公司 4.76 10.63 

爱诺公司 1,019.93 2,094.19 

动物保健品公司 1,072.44 2,223.59 

南方公司 769.77 1,006.34 

华栾公司 2,535.43 4,470.19 

金坦股份 633.28 1,065.85 

华药大药房 0.24 6.56 

环保研究所 250.25 692.85 

华药集团 112.75 167.84 

华盈公司 6,238.42 10,891.23 

嘉华化工 1,591.23 2,724.35 

规划设计院 4.71 12.21 

综合实业公司 409.94 733.42 

宏信开发公司 1.96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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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2012 年 1-6 月 2011 年度 

冀中能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3.49 4.97 

邯郸矿业集团通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1.17 18.22 

河北新晶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 29.56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 477.45 1,153.80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389.58 787.88 

冀中能源井陉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19.54 32.34 

冀中能源邢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2.91 267.81 

石家庄康佳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 6.63 

石家庄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39.87 53.30 

邢台东庞通达煤电有限公司 23.66 28.52 

邢台金牛玻纤有限责任公司 36.38 19.39 

邢台矿业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 3.33 

鄂尔多斯市张家梁煤炭有限公司 1.65 2.10 

邯郸金华焦化有限公司 11.32 16.97 

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44.33 66.57 

河北天择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2.41 5.90 

冀中能源井陉矿业集团元氏矿业有限公司 25.26 30.45 

冀中能源邯郸矿业集团亨健矿业公司 26.23 37.15 

冀中能源邯郸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266.18 436.22 

冀中能源邯郸矿业集团云宁矸石热电厂 5.81 8.90 

冀中能源集团 6.26 7.26 

冀中能源张家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41.51 79.27 

冀中能源张矿集团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0.10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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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2012 年 1-6 月 2011 年度 

冀中能源张矿集团怀来矿业有限公司 16.28 31.03 

冀中能源张矿集团检测检验有限公司 0.38 0.93 

冀中能源张矿集团康保矿业有限公司 15.63 8.62 

冀中能源张矿集团涿鹿矿业有限公司 29.84 56.04 

内蒙古准格旗特弘煤炭有限公司 10.41 10.27 

石家庄凤山化工有限公司 - 13.04 

石家庄联达水泥有限公司 - 1.46 

石家庄瑞丰煤业有限公司 2.50 14.98 

寿阳县段王煤化有限责任公司 47.35 88.05 

寿阳县天泰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 23.81 

张家口第一煤矿机械有限公司 5.64 16.15 

张家口宣东瓦斯热电有限公司 1.55 4.39 

河北华博工程建设监理公司 - 6.91 

华北制药集团劳务技术服务公司 - 9.80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邯郸鼎峰物流有限公司 - 0.35 

冀中能源邯郸矿业集团郭二庄矿业公司 66.64 106.31 

冀中能源张矿集团蔚西矿业有限公司 7.32 15.34 

井陉矿业集团临城煤业有限公司 8.81 4.07 

河北金兴制药厂 - 202.51 

河北邢台硅业科技有限公司 18.89 7.52 

河北煤炭科学研究院 2.18 2.14 

冀中能源集团惠宁化工有限公司 0.38 0.38 

冀中能源集团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1.89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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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2012 年 1-6 月 2011 年度 

石家庄工业泵厂有限公司 16.50 19.47 

河北邢隆石膏矿 2.05 6.20 

河北航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16 22.28 

河北航空有限公司 12.37 9.21 

河北峰煤焦化有限公司 12.25 19.03 

邯郸市兴泰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 0.40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邯郸鼎峰物流有限公司 0.88  

孝义市金晖煤焦有限公司 11.76  

山西金晖新科建材有限公司 1.16  

山西金晖铁路运输有限公司 1.92  

冀中能源机械装备有限公司 13.26  

合计 16,469.23 29,902.44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 4.46% 4.41% 

最近一年一期，发行人向关联方销售的货物主要是硫酸链霉素、淀粉、葡萄

糖、青霉素钾等。发行人关联销售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较小，关联销售对发行

人销售收入不构成重大影响。 

（2）公司向冀中能源集团及关联方采购货物发生的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2012 年 1-6 月 2011 年度 

金坦股份 471.44 480.43 

华盈公司 7,494.99 12,989.66 

综合实业 783.16 1,363.67 

爱诺公司 1,925.31 1,83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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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2012 年 1-6 月 2011 年度 

南方公司 2,368.38 3,262.87 

华栾公司 9,807.08 19,502.41 

嘉华化工 2,026.46 3,844.57 

华药集团 - 5.40 

规划设计院 205.00 1,034.70 

华药大药房 0.86 2.38 

劳务技术服务公司 - 11.63 

维灵公司 207.61 503.36 

环境保护研究所 1,645.92 3,353.55 

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37.55 977.46 

冀中能源邢台矿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164.05 1,053.37 

河北华博工程建设监理公司 - 35.00 

石家庄凤山化工有限公司 - 18.00 

合计 27,437.81 50,272.67 

占华北制药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 7.48% 12.04% 

最近一年一期，发行人向关联方采购货物主要是山梨糖醇液、盐酸林可霉素、

苯甘邓盐、硫酸链霉素粉针等，该部分采购金额占同类采购金额的比重不高。  

（3）公司向冀中能源集团及关联方销售动力发生的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2012 年 1-6 月 2011 年度 

华药集团 147.35 268.82 

财务公司 6.65 1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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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实业 61.31 89.55 

动物保健品公司 34.12 56.81 

维灵公司 9.60 18.54 

规划设计院 2.22 3.09 

劳务技术服务公司 - 1.47 

环境保护研究所 8.81 9.85 

合计 270.06 459.01 

发行人向冀中能源集团全资子公司华药集团及关联方销售动力主要是因为

部分关联方日常经营所需的电力、蒸汽、上水、采暖等项目的供应设备和计量设

备在华北制药及下属控股子公司经营场地内且归华北制药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所

有，因此华北制药形成了向冀中能源集团关联方销售动力的关联交易。 

（4）公司接受冀中能源集团及关联方提供服务发生的关联交易 

发行人接受冀中能源集团全资子公司华药集团服务支付的费用主要有综合

服务费与商标使用费。 

单位：万元 

项目 2012 年 1-6 月 2011 年度 

综合服务费 2,013.01 4,645.00 

商标使用费 1,119.39 3,122.00 

费用合计 3,132.40 7,767.00 

（5）公司与冀中能源集团关联方冀中能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发生的资

金存贷方面的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款项性质 2012.6.30 2011.12.31 

存款余额 20,011.35 23,33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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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余额 168,510.00 183,510.00 

（6）发行人无偿使用冀中能源集团全资子公司华药集团所拥有的“华北”牌

商标和 10 项专利技术 

A、华药集团授权发行人（仅限母公司，不含其分公司及下属公司）免费使

用注册号为 118698 的“华北”牌商标，期间为 2006.1.9-2012.12.30。 

B、华药集团授权发行人无偿使用专利号为 ZL03146651.6 等下列 10 项专利：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1 ZL03146651.6 醛糖还原酶抑制剂，其制备方法和用途 华药集团 

2 ZL03236358.3 一种用于头孢唑林钠制剂的包装瓶 华药集团 

3 ZL02121075.6 微生物发酵培养基的制备工艺 华药集团 

4 ZL03143276.X 盐酸去甲金霉素结晶母液的回收方法 华药集团 

5 ZL03121408.8 
一种回收抗生素生产过程中的醋酸丁酯的

方法 
华药集团 

6 ZL2008100545145 一种青霉素 G 亚砜复合晶体及其制备方法 华药集团 

7 ZL200520024243.5 一种用于抗生素类粉针制剂的包装瓶 华药集团 

8 ZL200410012464.0 一种 6-氨基青霉素烷酸的制备方法 华药集团 

9 ZL200310109688.9 盐酸去甲基万古霉素的制备方法 华药集团 

10 ZL200410012146.4 
一种河北拟无枝菌酸菌菌株以及利用该菌

株发酵盐酸去甲基万古霉素 
华药集团 

（7）发行人无偿使用土地 

发行人控股子公司神草公司 3,265.00 平方米房屋所对应的土地为华盈公司

取得土地。神草公司无偿使用华盈公司土地。 

2、偶发性关联交易 

（1）从冀中能源集团全资子公司华药集团受让股权 

单位：万元 

时间 受让项目 转让方 受让方 交易价格 

2011 年 国际贸易公司 49%的股权 华药集团 华北制药 546.67 

发行人向华药集团收购国际贸易公司 49%的股权，按评估值定价，评估方法

以及评估参数的选择合理，交易定价公允，涉及资产过户和工商登记手续已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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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完毕。 

（2）接受冀中能源集团及关联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2012.6.30 2011.12.31 

华药集团 204,513.00 213,355.00 

冀中能源集团 254,408.50 178,097.00 

合计 458,921.50 391,452.00 

3、未来交易的安排 

（1）发行人对与冀中能源集团及其关联方所发生的重大关联交易已经履行

了信息披露义务，公司独立董事均对重大关联交易分别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股

东大会在审议重大关联交易时，关联股东均回避表决，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华药集团于2012年4月17日出具了持续有效且不可变更或撤销的《关于许可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使用“华北”牌等商标的承诺》，承诺指出：

华药集团普通许可华北制药及其下属公司使用其13项注册商标，在现有商标许可

使用协议到期后，华药集团将与华北制药及其下属公司签署长期商标许可使用协

议，许可使用期限不低于5年。除了商标证号118698“华北”牌商标为华药集团无

偿许可给华北制药（仅限华北制药母公司，不含其分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使用之

外，华药集团每年对华北制药及其下属公司收取的许可商标使用费不高于如下标

准：对华药集团内部的销售按照年销售收入的0.5%收取，对华药集团外部的销售

按照2%进行收取。一个商品同时使用两个以上商标的不重复计算费用。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2）未来公司将继续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华药集团、冀中能源集团于 2011

年 12 月 5 日均出具书面承诺函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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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华北制药的股份期间，将尽可能减少与华北制药

之间的关联交易。本公司将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华北制药的《公司章程》规

定处理可能与华北制药之间的关联交易。同时，为保证关联交易的公允，关联交

易的定价将严格遵守市场价的原则，没有市场价的交易价格将由双方在公平合理

的基础上平等协商确定。本公司将不会要求华北制药给予与其在任何一项市场公

平交易中给予第三者的条件相比更优惠的条件。” 

四、本次发行的相关当事人 

1、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耀华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08 号特区报业大厦 16-17 层 

保荐代表人：崔胜朝、张耀坤 

项目协办人：郑侠 

经办人员：陶思嘉、郑侠 

联系电话：010-88366060-8738 

联系传真：010-88366650 

2、发行人律师 

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王丽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19 号富凯大厦 B 座 12 层 

经办律师：李志宏、王雨微 

联系电话：010-52682888 

联系传真：010-52682999 

3、审计机构 

名称：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祝卫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九号五栋大楼 B1 座七、八层 

经办会计师：李钰、杜新迈 

联系电话：010-88395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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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传真：010-88395200 

4、验资机构 

名称：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祝卫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九号五栋大楼 B1 座七、八层 

经办会计师：李钰、谢红新 

联系电话：010-88395676 

联系传真：010-8839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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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比较 

1、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止 2012 年 10 月 10 日，本次发行登记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万股） 

持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股） 

1 
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27.88 28,677.07 - 

2 
中国工商银行－诺安股票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4.36 4,480.35 - 

3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其他 1.47 1,511.60 - 

4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                                 

其他 1.28 1,312.80 - 

5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其他 0.79 817.35 - 

6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其他 0.63 649.32 - 

7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其他 0.61 628.27 - 

8 张人予                                                                           其他 0.61 626.69 - 

9 李世红                                                                           其他 0.49 505.59 - 

1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实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6 474.90 - 

2、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份登

记后，截至 2012 年 10 月 17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万股） 

持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万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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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5.39 35,000.00 35,000.00 

2 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0.80 28,677.07 - 

3 
中国工商银行－诺安股票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3.25 4,480.35 - 

4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                                       
其他 1.10 1,511.60 - 

5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其他 0.96 1,329.89 - 

6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其他 0.57 784.25 - 

7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其他 0.48 661.02  

8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其他 0.46 628.85 - 

9 张人予                                                                           其他 0.44 603.66 - 

1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
实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2 584.76 -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1、股本结构变化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0 0 350,000,000 25.39%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1,028,577,558 100% 1,028,577,558 74.61% 

三、股份总数 1,028,577,558 100% 1,378,577,558  100.00% 

 2、资产结构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净资产大幅增加，资产负债率将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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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结构得到改善，财务费用降低，有利于增强公司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和增强

进一步融资的能力。 

3、业务结构 

公司属于医药制造业，其核心业务是药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目前拥有包

括医药中间体、原料药、成品药等在内的近 600 个品规产品的生产能力和资质，

现有产品以青霉素类、头孢类、维生素类等大宗传统化学原料药、中间体及普药

制剂为主，是国内抗生素、维生素 C 行业的龙头企业。公司目前受行业影响，

盈利能力较弱，为提升盈利水平，公司必须实施战略转型。本次非公开发行后，

公司资本实力增强，募集资金归还银行和财务公司贷款、补充流动资金后，公司

的融资能力大大提高，为公司战略转型、优化产品结构能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撑，

公司的营业收入、利润有望增加，公司的长期盈利能力、核心竞争力也将获得提

升，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4、公司治理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之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将取代华药集团直接成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但实际控制人并未发生变更。这不会影响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的稳定性和独立性。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进一步规

范运作，切实保证公司的独立性。 

5、高管人员结构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不会因本次发行发生重大变化。 

6、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用募集资金偿还部分向财务公司贷款，将

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财务公司的融资依赖，有利于减少关联交易，增强公司独立

性，有利于全体股东利益。本次发行除了前述构成关联交易外，公司不会因本次

发行与冀中能源集团及其关联人控制的企业之间发生新的关联交易。 

公司不会因本次发行与冀中能源集团及其关联人控制的企业之间发生新的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情况报告书 

 21 

同业竞争。 

第三节  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

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一、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的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长城证券认为，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本次发行（定价、发行对象选择和履行的程序等）符合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合

法、有效；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配售的认购对象的资格符合发行人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发行对象的规定，符合公司及其全体

股东的利益；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

承销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的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获得所需的全部批准和授权；发行人本

次发行过程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规定，

发行结果公平、公正；本次发行过程中涉及的缴款通知书以及发行人与认购对象

正式签署的《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附条件生效

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内

容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具备合法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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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及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 35,000 万股的股份登记手续已于 2012 年 10 月 17 日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登记证明。 

本次非公开发行中，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36 个月，可上市流通时

间为 2015 年 10 月 17 日。 



 

 

第五节  有关中介机构声明 

一、保荐机构声明 

本保荐机构已对《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协办人：                    

              郑  侠             

 

 

保荐代表人：                 

            崔胜朝    

                                          

            张耀坤                

 

 

 

法定代表人：                    

              黄耀华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2 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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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

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

的律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法律意见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

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律师： 

签名：                                     

                        李志宏 

 

 

                         

                        王雨微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签名：                                     

                            王 丽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012 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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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计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

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

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财务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

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注册会计师： 

签名：                                     

李钰 

 

 

                         

杜新迈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签名：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12 年 10 月 18 日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情况报告书 

 26 

四、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

所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

中引用的验资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经办注册会计师： 

签名：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签名：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12 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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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备查文件 

1、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2、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和律师工作报告 

3、其他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重要文件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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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 

合规性的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贵会证监许可[2012]1021号文核准，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北制药”、“公司”或“发行人”）非公开发行35,000万股新股已于2012年

10月完成。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或“保荐机构”）作

为华北制药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按照贵会的相关要求，对本次发行的合规性出具如下说明。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概况 

（一）发行价格 

根据发行人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议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二

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百分之九十，即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为8.53

元。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2011 年10月24日）。 

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的，本次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本次发行由发行人控股股东之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公

告的预案全额认购，发行价格为8.53元/股。本次发行价格相当于发行首日（2012

年10月10日）前20个交易日均价6.03元/股的141.46%；相当于发行首日（2012年

10月10日）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6.16元/股的138.47%。 

（二）发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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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数量为35,000万股，不超过发行人2011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数量上限35,000万股。本次发行数量也符合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2]1021号文核准的不

超过35,000万股的要求。 

（三）发行对象 

本次确定的发行对象为发行人控股股东之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发行对象符合发行人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投资者条件，

也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四）募集资金额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2,985,500,000.00元，不超过发行人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批准的募集资金上限2,985,5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

为 2,966,433,444.62 元，不超过发行人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的投资金额

2,985,500,000.00元。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募集

资金额均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过程 

发行人于2011年10月21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

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等关于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相关议案，并于2011年10月24日进行了公告。2011年11月9日，发行人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上述议案。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发行人本次发行申请于2012年6月8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

通过。2012年8月1日，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1021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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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股新股。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及缴款与验资 

（一）发行过程 

日期 工作安排 

T-2-T-1 日 
2012.10.9 

周二 

向证监会汇报申请启动文件、审核通过并向认购对象发

出认购缴款通知。 

T 日 
2012.10.10 

周三 
冀中能源集团向主承销商缴款、会计师验资、律师见证。 

T+1 日 
2012.10.11 

周四 

将募集资金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后划至发行人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会计师验资。 

（二）缴款与验资 

2012年10月9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向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出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缴款通知》，通知其于2012年10月10

日17:00前将认购资金汇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专用账户。 

截至2012年10月10日止，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足额缴纳认购款项。

2012年10月14日，经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中天运[2012]验字第90036号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资金总额验证报告》，截至2012

年10月10日止，上述认购款项已足额汇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城证券在兴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开立的专用账户。本次发行不涉及购买资产或

者以资产支付，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 

2012年10月11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城证券在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后

向发行人指定账户（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划转了认股款。经中天运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中天运[2012]验字第90037号《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验证，截至2012年10月11日止，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2,985,500,000.00 元 ， 扣 除 发 行 费 用 19,066,555.38 元 ， 募 集 资 金 净 额 为

2,966,433,444.62元。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缴款和验资合规，符合《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

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信息披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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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8日，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华北制药非公开发行股

票申请获得通过，发行人于2012年6月9日进行了公告。 

发行人于2012年8月9日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核准文

件，并于2012年8月10日进行了公告。 

保荐机构还将督促发行人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在本次发行结束后履行相关的信息披露手续。 

五、保荐机构对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长城证券认为：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本次发行（定价、发行对象选择和履行的程序等）符合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合

法、有效；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配售的认购对象的资格符合发行人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发行对象的规定，符合公司及其全体

股东的利益；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

承销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保荐代表人：崔胜朝            张耀坤 

        

                

 

 

 

  保荐机构：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2 年 10 月 17 日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19号富凯大厦 B座 12层 

电话:010-52682888 传真:010-52682999 邮编:10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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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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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见证意见 

 

德恒【D20110321171810032BJ-8】号 

致：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和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发行人”）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协议》，本所接受华北制药的委托，担

任其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上市（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法律顾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及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其他有关规定，对本次发行

的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的合规性出具本见证意见。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见证法律意见出具

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

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见证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

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发行人保证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本见证法律意见所必需的真实、完

整、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并无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

之处，文件材料为副本或者复印件的，均分别与正本或原件一致和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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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见证意见仅供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目的。 

本见证意见由李志宏律师和王雨微律师共同签署，本所地址为北京市西城区

金融街 19号富凯大厦 B座 12 层。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在充分核查验证的基础上，现出具见证意见

如下：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1、2011年 10月 21日，发行人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2、2011年 11月 9日，发行人 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3、2012年 6月 8日，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了发行人本

次发行方案；  

4、2012年 8月 1日，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2】1021 号文《关于核准华

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了发行人本次发行。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获得发行人内部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并已取得中国证监会

的核准，已履行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概况 

1、股份认购协议 

经核查，发行人于2011年10月21日和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冀中能源集团”）《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以下简称“《股份

认购协议》”），发行人和冀中能源集团均具有签署《股份认购协议》的主体资格，

《股份认购协议》的内容合法，《股份认购协议》第十二条所述协议生效条件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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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得到满足，《股份认购协议》已经依法生效，对发行人和冀中能源集团均具法

律约束力。 

2、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人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公

告日（2011年10月24日），发行底价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发行人股票均价

的90%（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发行人股票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发行

人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发行人股票交易总量），即8.53元/

股。本次发行首日（2012年10月10日）前20个交易日的发行人股票均价为6.03

元/股（发行日前20个交易日发行人股票均价=发行日前20个交易日发行人股票交

易总额/发行日前20个交易日发行人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为8.53元/股，为发行底价的100%；发行日前20个

交易日均价6.03元/股的141.46%和发行首日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6.16元/股的

138.47%。 

3、发行对象的配售情况：  

根据发行人和冀中能源集团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冀中能源集团确认其

将以8.53元/股的发行价格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全部股票350,000,000股。 

本次发行的最终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发行对象 
发行价格 

（人民币元/股） 

发行数量 

（万股） 

认购款金额 

（元） 

冀中能源集团 8.53 35,000 2,985,500,000 

4、缴款与验资： 

（1）在上述发行对象确定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12年10月9日向其

发出了《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缴款通知书》，通知本次发

行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分配股数及需支付的认购款金额、

缴款截止时间及指定账户。 

（2）2012年10月14日，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天运[2012]

验字第90036号《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资金总额验证报

告》，募集资金人民币2,985,500,000.00元已汇入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华北

制药非公开发行股票开设的专项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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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2年10月15日，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次发行进行了验

资，并出具了中天运[2012]验字第90037号《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截至2012年10月11日止，华北制药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985,500,000.00元，

扣 除 发 行 费 用 19,066,555.38 元 后 ， 实 际 募 集 资 金 净 额 为 人 民 币

2,966,433,444.62元，其中增加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350,000,000.00元，

超额部分增加资本公积2,616,433,444.62元。 

本次发行的缴款与验资符合《实施细则》第二十八条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1、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过程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关于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2、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发行人与认购对象冀中能源集团正式

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内容合

法、有效。 

三、本次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681,672.28 万元 

住 所：河北省邢台市中兴西大街191号 

法定代表人：王社平 

经营范围：能源行业投资；批发、零售业（涉及行政许可的，须取得许可证

后方可从事经营）、焦炭销售、设备租赁、各类商品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和

禁止经营的商品除外）；以下范围仅限分支机构经营：煤炭开采、洗选和销售、

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及供应、建筑业、仓储业、煤炭科研、设计和矿井建设、

其他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生产与销售、服务业、住宿、餐饮；国有资产

经营。 

2、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发行人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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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交易或转让，预计限售期的截止日为：2015年 10月 17日。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上述发行对象为中国境内合法存续的机构，具备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的主体资格。 

四、结论意见 

1、本次发行已获得所需的全部批准和授权。 

2、发行人本次发行过程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关于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相关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3、本次发行过程中涉及的缴款通知书以及发行人与认购对象正式签署的《股

份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内容合法、有效。 

4、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具备合法的主体资格。 

 

本见证意见一式七份，具有同等效力。 

 

 

负责人：王  丽 

 

经办律师：李志宏 

         王雨微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012 年 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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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资报告 

中天运[2012]验字第 90037 号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接受委托，审验了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截至

2012 年 10 月 11 日止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情况。按照法律法规以及协议、章

程的要求出资，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验资资料，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是贵

公司全体股东及贵公司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对贵公司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

情况发表审验意见。我们的审验是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602号—验

资》进行的。在审验过程中，我们结合贵公司的实际情况，实施了检查等必要的

审验程序。 

贵公司原注册资本（股本）为人民币1,028,577,558.00元。根据贵公司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华北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1021号）及河北省人民

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

问题的批复》（冀国资发产权管理[2011]201号）核准，贵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350,000,000股（每股面值1元），申请增加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

350,000,000.00元，全部由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货币资金认购，变更后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378,577,558.00元。经我们审验，截至2012年10月11日止，

贵公司已收到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货币资金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股本）

350,000,000.00元。 

同时我们注意到，贵公司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

1,028,577,558.00元，已经河北华安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于2006年8月28日出具

冀华会验字[2006]1005号验资报告。截至2012年10月11日止，变更后的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1,378,577,558.00元，累计股本人民币1,378,577,55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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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验资报告供贵公司申请办理注册资本及股本变更登记及据以向股东签发出

资证明时使用，不应将其视为是对贵公司验资报告日后资本保全、偿债能力和持

续经营能力等的保证。因使用不当所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验资业务的注册会计

师及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附件： 

1、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 

2、注册资本变更前后对照表 

3、验资事项说明 

4、验证机构营业执照及执业许可证复印件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祝卫 

                                              （主任会计师） 

                                      

           中国·北京                          

 

                          

      二○一二年十月十五日                中国注册会计师：李钰、谢红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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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 

截至 2012 年 10 月 11日止 

被审验单位名称：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股东名称 认缴新增 

实际出资情况 

货币 
实

物 

知

识

产

权 

土

地

使

用

权 

其

他 
合计 

实收资本 

金额 

占新增

注册资

本总额

比例 

其中：货币出资 

金额 

占新增

注册资

本比例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50,000,000.00  

   

350,000,000.00          

 

350,000,000.00  

 

350,000,000.00  100.00% 

 

350,000,000.00  100.00% 

    

              

-                        -                -    0.00%             -    0.00% 

    

              

-                        -                -    0.00%             -    0.00% 

    

              

-                        -                -    0.00%             -    0.00% 

    

              

-                        -                -    0.00%             -    0.00% 

    

              

-                        -                -    0.00%             -    0.00% 

    

              

-                        -                -    0.00%             -    0.00% 

合  计 
    

350,000,000.00  

   

350,000,000.00          
 

350,000,000.00  

 

350,000,000.00  100.00% 

 

350,000,000.00  100.00% 

审验单位：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注册会计师： 祝卫      

 

注册会计师： 李钰 谢红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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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注册资本变更前后对照表  

 截至 2012 年 10 月 11日止  

          

 被审验单位名称：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实缴注册资本  

 变更前   变更后   变更前  

 本次增加额  

 变更后  

 金额  
 出资比

例  
 金额  

 出资比

例  
 金额  

 占注册

资本总

额比例  

 金额  

 占注册

资本总

额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    0.00%    350,000,000.00  25.39%               -    0.00%  350,000,000.00     350,000,000.00  25.39% 

 1、国家持股                     

 2、国有法人持股     0.00%    350,000,000.00  25.39%               -    0.00%  350,000,000.00     350,000,000.00  25.39% 

 3、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4、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5、其他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028,577,558.00  100.00%  1,028,577,558.00  74.61%  1,028,577,558.00  100.00%    1,028,577,558.00  74.61% 

 人民币普通股    1,028,577,558.00  100.00%  1,028,577,558.00  74.61%  1,028,577,558.00  100.00%    1,028,577,558.00  74.61% 

                    

 合    计   1,028,577,558.00  100.00%  1,378,577,558.00  100.00%  1,028,577,558.00  100.00%  350,000,000.00   1,378,577,558.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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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验资事项说明 

一、公司基本情况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 ）是由原华北制药厂（现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华药集团” ）投入其全部生产经营性资产，并经募股于1992年8月组建的股份有限

公司。1993年11月8日，贵公司股票上网发行，股票名称为“华北制药”，股票代码为600812，发行

数量为7000万股；1994年1月14日，贵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贵公司从股票上市至今

历经三次配股：以1995年6月30日为股权登记日进行配股，每10股配3股；以1997年7月28日为股权登

记日进行配股，每10股配1.818股；以1999年1月26日为股权登记日进行配股，每10股配3股。三次配

股完成后，贵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169,394,189.00元。按照公司2004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

过的贵公司与华药集团签订的《以股抵债协议》，贵公司减少注册资本407,484,887.00元，此次减资

完成后贵公司的注册资本为761,909,302.00元。 

贵公司2006年8月7日召开200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并经河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冀国资发产权[2006]210号文核准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上字[2006]594号文同意，贵公司以总股本761,909,302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股本3.5股，非流通股股东将应得转增股本全部转送给流通股股东，作为非流

通股股东所持股份获得流通权的对价安排。此方案实施完毕后，以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流通股股东持

有的股份为基数，原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共计增加266,668,256股，贵公司总股本由761,909,302股增

加至1,028,577,558股。贵公司注册资本相应的由人民币761,909,302.00元增加至1,028,577,558.00

元。 

截至本次增发前，贵公司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28,577,558.00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1,028,577,558.00元，上述股本已经河北华安会计师事务所于2006年8月28日出具冀华会验字

[2006]1005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130000000008365，注册地址为河

北省石家庄市和平东路388号，法定代表人为王社平。 

二、新增资本的出资规定 

根据贵公司 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和章程修正案的规定，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1021号文）及河北省人

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问题的批复》（冀

国资发产权管理[2011]201号）的核准，贵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350,000,000股人民币普通股。贵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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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本次实际非公开发行350,000,000股，增加注册资本（股本）350,000,000.00元，全部由冀中能源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货币资金认购。 

三、审验结果 

贵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50,000,000股，发行价格8.53元/股，募集资金总额

2,985,500,000.00元。截至2012年10月11日止，贵公司已收到上述认购对象缴纳的新增股本人民币

350,000,000.00元，占新增注册资本（股本）的100%。贵公司本次所发行350,000,000股，全部由冀

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货币资金认购。  

（一）截止2012年10月11日，本次发行的保荐人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已将扣减承销费和保荐

费后的资金总额2,977,500,000.00元分别汇入贵公司在中信银行石家庄体育北大街支行开立的

7241510182600065500募集资金专户人民币1,940,500,000.00元和兴业银行石家庄体育大街支行开立

的572060100100055132募集资金专户人民币1,037,000,000.00元。  

（二）贵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合计为人民币2,985,500,000.00元，扣除本次非公

开发行费用19,066,555.38元，其中：承销保荐费8,000,000.00元，其他中介费及相关发行费用

11,066,555.38元，剩余募集资金净额2,966,433,444.62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股本）350,000,000.00

元,新增资本公积2,616,433,444.62元。 贵公司变更前注册资本（股本）为人民币1,028,577,558.00

元，经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后, 贵公司注册资本（股本）为人民币1,378,577,558.00元。 

 

 


